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思路介绍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张维
伴随国务院对《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的正式批复，我市历时五年之久的规划修编工作终于告一段落。这里仅就规划修编的主要思路作一介绍。
众所周知，土地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是人类活动的重要载体；土地维系着国家食物安全、国家资源安全、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社会安全、国家国防安全，“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广义来讲，土地利用规划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使其得到合理利用，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对土地的需求。因此，协调人与土地的关系始终是土地利用规划的核心。
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至上而下分为国家、省（直辖市）、地（市）、县、乡（镇）五级。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属于省级规划。这一级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指导下，在一定期限范围内规划全市土地利用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重点工程和政策措施等，确定城市中心区及组团的用地规模，并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确定的指标，分解下达到区县，指导区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以利进一步安排重大项目用地需求。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首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土地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科学发展、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认真落实新时期“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总体战略部署，坚定不移地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促进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的实施，推进首都城乡一体化和宜居城市建设，保障首都经济、社会、人口、环境和资源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等规定，依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要求，编制了《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本次规划修编工作于2004年7月正式启动，得到市委市政府、国土资源部及国家其他有关部门、本市和各区县的大力支持。共有40余个政府部门单位参与工作，反馈意见二百多条。规划修编汇集了知名专家、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研究力量，开展了20多个课题研究，约30余个课题组参与研究，参与专家多达百余人，课题研究人员逾七百人，发放各类调查问卷近万份。规划修编通过现状数据公示、规划前期公众意愿调查、规划成果展览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展示了规划内容，征求了公众意见。规划公示的参观人数约15000人，留言约150条。
本次规划提出了首都土地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新的战略目标、发展重点、空间格局和政策措施，集中体现了国家关于土地参与宏观调控的决策意图，既是本市实行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纲领性文件，也是规划指导首都城乡建设、各级部门依法行政的重要依据。
一、北京市基本情况和上轮规划实施情况
北京市位于华北平原北端，西北部为山区，东南部是缓斜的平原，总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域总面积16410.54平方公里。
2008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695万人。户籍人口1230万人，外来人口465万人。城镇人口1439万人，农村人口256万人。
2005年，全市农用地面积为1105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为2333平方公里，即350万亩），建设用地面积为3230平方公里（其中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为2396平方公里，交通水利等其他建设用地面积为834平方公里），未利用地面积为2126平方公里。
上轮规划期间，我市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土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土地管理和执法能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主要体现在人多地少、耕地保护压力大，城乡、区域之间用地结构和布局有待优化，土地生态安全网络体系有待完善，土地利用规划管理机制有待创新等方面。
本轮规划修编中，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本市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人多地少，资源环境压力大的状况不容忽视，故此通过规划编制修订达到节约集约用地的举措刻不容缓。
二、主要内容
（一）规划范围与规划期限
本规划范围为北京市行政辖区，面积为16410.54平方公里。
本规划期限为2006-2020年，基期年为2005年，近期目标年为2010年，规划目标年为2020年。
（二）指导思想
本次规划修编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宗旨，切实坚持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根本方针，大力提倡生态文明，统筹协调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原山区之间以及近期远期之间的各业用地需求，积极探索规划实施的制度创新，严格规范各类土地利用和建设行为，促进土地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保障首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规划目标
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所分解的指标以及首都土地的功能定位，本次规划修编以实现城乡和谐发展、节约集约用地为目标，着力加强耕地保护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着力加强生态安全网络建设，着力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布局，着力促进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全面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促进首都“三圈九田多中心”土地利用总格局的形成，从而为将本市建设成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提供切实的土地资源保障。具体目标为：
一是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规划到2010年和2020年耕地保有量分别保持在2260平方公里（339万亩）和2147平方公里（322万亩）。确保1867平方公里（280万亩）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其中，规划近期（2006-2010年）本市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控制在20万亩以内，确保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实现占补平衡。
保障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必需的建设用地。规划到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为3817平方公里，其中城乡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2700平方公里以内。继续加大存量建设用地挖潜力度，有效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四）规划重点
1. 落实保护责任，集中连片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
根据土地基本国策，此次规划修编重在落实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严格控制耕地流失。切实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规划近期，按照“先补后占”的原则，确保本市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实现占补平衡；规划期末，根据本市后备资源条件，力争实现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
故以为规模化建设和保护基本农田，此次规划修编设立9个基本农田集中分布区，以积极推进标准化基本农田建设。
适度推进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积极安排工矿废弃地复垦，大力推进集体建设用地整理，科学开发未利用地，加强农用地综合整治。
加强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引导，确保不因农业结构调整降低耕地保有量。引导都市型现代农业有序发展。
2. 加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本次规划修编依据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强化城乡建设用地统一管控，鼓励提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促进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基本原则，提出加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划定城乡扩展边界，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在保障首都各项用地功能的前提下，以利促进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具体的作法是：
保障中央党政军和交通、水利、环卫等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对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完善首都功能的项目用地指标及补充耕地任务，积极争取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支持，在全市范围内统筹安排。
3. 加强绿色空间体系建设，构筑生态安全网络
根据以人为本的原则，本次规划修编努力作到保护基础性生态用地，确保规划期末将建设用地的开发强度控制在24%以内，使改善生态环境作用的各类用地面积的比例占本市土地总面积的76%以上。
为此要积极构建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城市安全的核心网络系统，整合绿色空间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保护及景观游憩功能，构筑城市生态安全网络。与此相应的是要进一步加强山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力度，促进产业结构转型，适度开发浅山区，建设环境友好型“绿色北京”。
4. 完善规划管理措施，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从规划必要的保障措施来看，首先要落实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责任制，完善规划管理体系，加强规划对土地利用的整体控制。健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建设项目用地预审、规划修改、规划实施动态评价、土地执法等实施管理制度。
其次要完善规划实施的利益调节机制，建立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强化节约集约用地的价格调节机制，提高建设用地的市场化配置程度。
并且推进规划实施的基础建设，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实施办法，加快规划信息系统建设，加强对规划的宣传。
总之要在城市发展的统筹中，通过此次规划的修编，进一步作好与之相应土地资源基础配置工作，确保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及其规划目标的实现。
我们相信，伴随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一定能够从土地资源的基础配置出发，在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让古老而年轻的北京焕发出勃勃生机，并为“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宏伟蓝图的实现提供可靠保障！
